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律
师
事
务
所
分
所
执
业
许
可
证

统
一
社
会
信
用
代
码
：
31
37
00
00
67
90
95
51
98

山
东
诚
功
(城
阳
)

律
师
事
务
所
，
符
合

《
律
师
法
》
及
《
律
师
事
务
所
管
理
办
法
》
规
定
的
条
件
，
准

予
设
立
并
执
业
。

发
证
机
关
：

山
车
省
同
法
厅

发
证
日
期
：
20
17
年
12
月
28
日

No
,8
00
15
33
7
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司
法
部
监
制
，



律
师
事
务
所
分
所

执
业
许
可
证

(
副
本
)

统
一
社
会
信
用
代
码
：
3
1
3
7
0
0
0
0
6
7
9
0
9
5
5
1
9
8

山
东
诚
功
(城
阳
)

律
师
事
务
所
，

符
合
《
律
师
法
》
及
《
律
师
事
务
所
管
理
办
法
》

规
定
的
条
件
，
准
予
设
立
并
执
业
。

发
证
机
关
：

陈
省
司
法
厅

发
证
日
期
：
2
0
1
7
年
 
1
2
月
 
2
8
日



律
师
事
务
所
分
所
登
记
事
项

山
东
诚
功
(城
阳
)律
师
事
务
所

名
 
称

山
东
省
青
岛
市
城
阳
区
城
阳
区
正

住
 
所
阳
中
路
26
9号
民
生
城
市
广
场
B1

座
70
7室

负
责
人

刘
振
强

派
驻
律
师
代
宝
义
，
葛
秀
尚
，
刘
振
强
，
牛
长
舟

设
立
资
产

30
万
元

主
管
机
关

城
阳
区
司
江
局

批
准
文
号
鲁
司
字
【
20
08
】
37
4号

批
准
日
期

2
0
0
8
年
1
1
月
0
7
日

律
师
事
务
所
分
所
变
更
登
记
(一
)

名称 住所

事
项

变
 
更

日
 期

年
 月
 日

年
 月
 日

年
 月
 日

年
 月
 日

青
岛
市
域
阳
区
正
阳
中
路
比
天天
一
首
力

仁
和
财
富
中
心
6号
楼
楼
20
21
年
5月
>6
1

里
兹
专
田
葬

年
 月
 日

年
 月
 日

年
 月
 日

年
 月
 日

年
 月
 日



备
 
注

考
核
度

20
25
年

考
核
结
果

合
格

考
核
机
关

考
核
日
期
4
年
5
月

考核
年度

20
24
年

考
核
结
果

合
格

考
核
机
关

考
核
日
期
5
年
5

考核
年度

20
25
年

考
核
结
果

考
核
机
关

考
核
日
期
6
年
5

注
意
 事
项

一
、
《
律
师
事
务
所
分
所
执
业
许
可
证
》
是
律
师
事
务
所

分
所
依
法
获
准
设
立
和
执
业
的
有
效
凭
证
。
本
证
应
当
加
盖
发

证
机
关
印
章
，
并
应
当
加
盖
律
师
事
务
所
分
所
年
度
检
查
考
核
专

用
章
(首
次
发
证
之
日
至
首
次
年
度
检
查
考
核
完
成
前
除
外
)。

二
、
《
律
师
事
务
所
分
所
执
业
许
可
证
》
分
正
本
和
副

本
，
正
本
和
副
本
具
有
同
等
的
法
律
效
力
。
律
师
事
务
所
分
所
应
将

正
本
置
放
于
该
分
所
执
业
场
所
的
醒
目
位
置
，
副
本
用
于
查
验
。

三
、
《
律
师
事
务
所
分
所
执
业
许
可
证
》
不
得
伪
造
、
变

造
、
涂
改
、
出
租
、
出
借
、
抵
押
、
转
让
和
损
毁
。
本
证
如
有
遗

失
，
应
立
即
向
所
在
地
县
(
区
)
司
法
行
政
机
关
报
告
，
并
依
照

有
关
规
定
申
请
补
发
。
律
师
事
务
所
分
所
及
所
属
律
师
事
务
所
变
更

登
记
事
项
，
应
持
本
证
到
分
所
原
发
证
机
关
办
理
变
更
登
记
。
律
师

事
务
分
所
申
请
换
发
新
证
，
应
当
将
本
证
交
回
原
发
证
机
关
。

四
、
律
师
事
务
所
分
所
受
到
停
业
整
顿
处
罚
的
，
由
执
业
机

构
所
在
地
县
(区
)司
法
行
政
机
关
收
回
其
执
业
许
可
证
，
并
于

处
罚
期
满
时
发
还
。
律
师
事
务
所
分
所
受
到
吊
销
执
业
许
可
证

处
罚
或
者
因
其
他
原
因
终
止
的
，
应
当
将
其
执
业
许
可
证
交
回
原

发
证
机
关
注
销
。
除
司
法
行
政
机
关
外
，
其
他
任
何
单
位
和
个

人
不
得
扣
留
、
收
缴
和
吊
销
本
证
。

五
、
了
解
律
师
事
务
所
分
所
详
细
信
息
，
请
登
录

核
验
网
址
：
__
_____ _______ No.6001533

7


